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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浙0106民初1441号
汤瑾珺：本院受理原告李丽英与被告汤瑾珺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2）浙0106民初144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6民初918号

蒋静静：本院受理原告张力与被告蒋静静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2）浙0106民初91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6民初2770号

袁杭娟：本院受理原告袁明珠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22）
浙0106民初277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8民初890号

吴伟:本院受理原告范立辉诉被告陈萍、吴伟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22）浙0108民初89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
下:一、被告陈萍、吴伟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
还原告范立辉借款本金610000元。二、被告陈萍、
吴伟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范立辉利
息（计算至2021年11月3日为19228.61元，2021年
11月4日至款项付清之日的利息以借款本金610000
元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
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计算)。三、被告陈萍、吴
伟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范立辉律师
费35000元。四、驳回原告范立辉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
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
受理费10676元，由原告范立辉负担150元,由被告
陈萍、吴伟负担10526元;财产保全费3958元,由被告
陈萍、吴伟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
到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8民初1895号

徐天龙:本院受理何平与徐天龙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民事
判决书[案号:（2022）浙0108民初1895号]。自公告
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浦沿法庭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8民初2483号

任贵、刘柏玲、鱼台县兴达运输有限公司:本院受
理原告信远融资租赁（浙江）有限公司与任贵、刘柏
玲、鱼台县兴达运输有限公司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
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适用
普通程序审理，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2022年9月19日上午
9:00分,在本院浦沿法庭第三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8民初3184号

李浩诚:本院受理原告黄宾与李浩诚劳动争议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适用普
通程序审理，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2022年9月19日上午10:
00分,在本院浦沿法庭第三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14民初2973号

蔡园方:本院受理原告蔡超群与被告蔡园方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本案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因采
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本案诉讼材料,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原告的诉讼请求为:1.判
令被告归还原告本金35000元；2.本案诉讼费、保
全费、律师费由被告承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
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举证
期为公告期满后30日内,并定于2022年10月10日上
午9时30分在本院第十三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钱塘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14民初3414号

徐嘉楠：原告严建均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等。原告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
徐嘉楠归还借款本金10500元；2.本案诉讼费、公
告费由被告徐嘉楠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本案适用普通程序审
理，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并定于2022年9月20日上午9时30分在本院
【义蓬人民法庭】第一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杭州市钱塘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22执异26号

叶伟平（身份证号330122198405261513）：
异议申请人王利燕与被申请人申屠福康、（被执行
人）叶伟平（2022）浙0122执578号【即（2021）浙0122
民初4191号民事判决书】向本院申请解除对桐庐县
横村镇校前弄128号锦华嘉苑1幢1单元501室房产
的查封。本案现已审查终结。因用其他方法无法向
你送达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浙
0122执异26号执行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三

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定，可以自本裁定书送
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复
议，否则该裁定即发生法律效力。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22）浙0122民初1933号

孙玲(住所地：桐庐县城南街道白云源路文昌苑
7幢1单元401室)：本院受理原告陈庆亮诉被告孙玲
同居关系子女抚养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
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开庭传票及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应诉
材料。原告起诉请求：一、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女
儿陈欣悦由原告抚养，被告每月支付抚养费2000元；
二、被告承担诉讼费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2022
年10月11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第七法庭开庭审
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22）浙0122民初1401号之一

蔡京：本院受理原告何正贵与被告蔡京劳务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2）浙0122民初1401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三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22）浙0205民初2505号

安迅物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宁波丽正家
政服务有限公司诉被告安迅物流有限公司合同纠纷
一案，因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送
达（2022）浙0205民初2505号民事起诉状副本等
提供的证据材料、应诉举证通知书及民事风险提
示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执法廉政监督卡、外网
查询告知书、开庭传票等诉讼材料。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本公告
自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本院定
于2022年9月21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第九审判庭
公开审理本案,请准时到庭参加诉讼，否则本院将依
法缺席审理。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6516号

王 富 荣 、钟 元 庆（公 民 身 份 号 码 ：
5225221968****0027、5201211997****0012）：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波中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诉
被告王富荣、钟元庆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受理。因采
取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有关诉讼文书，现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开庭传票、告知独任审理审判人员通知书、适
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民事裁定书、诉讼风险
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等材料。原告诉请：
一、判令被告一支付原告代偿款43734.69元及利
息（从每笔垫付款垫付次日起按照每日垫付额的
万分之五计算至款项还清之日止）；二、判令被告一
支付原告为实现债权支出的代理费5000元；三、判
令被告二对上述第一、二项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
任；四、本案诉讼费由两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民三庭领取相关材料，逾期
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年9月22日09：00
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未到庭将依
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3828号

何金齐（公民身份号码：332621****1657）：本
院受理的原告宁波海曙锐维贸易有限公司诉被告何
金齐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
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
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203民初3828号
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
院古林巡回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2605号

邓铭（公民身份号码5108241988****4115）：
本院受理原告陈小毛与被告邓铭劳务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
送达（2022）浙0203民初2605号民事判决书。限
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望春法庭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6284号

南 京 源 之 农 食 品 有 限 公 司
（91320115MA1P5DTT67）、王其源（公民身份号
码：3201211988****2119）：本院受理的原告宁波
尚品印刷有限公司诉被告南京源之农食品有限公
司、王其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受理。因采取其他
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有关诉讼文书，现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们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
传票、普通程序告知被告独任审理审判人员通知书、
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
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等材
料。原告诉请：一、依法判令二被告向原告返还借款
本金人民币1000000元及利息（利息自2019年6月1
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月利率1.5%计算；二、依法
判令二被告向原告支付因实现债权支付的律师费
50000元；三、依法判令二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
费、担保费，以上费用暂计1050000元。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民三庭领取相关材料，逾期
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年09月20日14：30
分在本院第二审判庭（移动微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4484号

余承键：原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分公司与被告余承键、左远志、中华联合财产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通山支公司、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宁波市海曙支公司保险人代位求偿权
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2）浙0212民初448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2504号

王先其：原告章杏梅与被告宁波智鑫恩德商务
信息咨询有限公司、王先其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
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2）浙0212民初2504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本
公告之日起30日来本院大嵩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至浙江省宁波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7632号

高有柿：本院受理（2022）浙0212民初7632号原
告陆展与被告高有柿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以
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
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转普
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
日内。本案由审判员申斌独任审理，定于2022年9
月26日下午14时30分在鄞州区人民法院（宁波市鄞
州区惠风西路88号）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7983号

段渊渊、马子丰、凌卫东：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平
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与被告段渊
渊、马子丰、凌卫东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因
你们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民
事裁定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民事诉讼须知、
自动履行告知书等诉讼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
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本案定于
2022年9月16日10:00在本院（宁波市鄞州区惠风
西路88号）本院第十九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8316号

刘松、胡明奎：本院受理原告朱张亮与被告刘
松、胡明奎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因你们
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民事裁
定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民事诉讼须知、自动
履行告知书等诉讼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
限均为公告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本案定于2022
年9月16日上午10时30分在本院（宁波市鄞州区惠
风西路88号）本院第十九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6650号

韦佩均：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与被告韦佩均保险人代位求偿
权纠纷一案，因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举证）
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民事
诉讼须知、自动履行告知书等诉讼材料。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
本案定于2022年9月16日9:00在本院（宁波市鄞州
区惠风西路88号）第十九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6民初3788号

湖北蓝兴鼎盛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
告浙江康帕斯流体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湖北蓝
兴鼎盛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对
你无法采用其他方式送达，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现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诉
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外
网查询告知书、（2022）浙0206民初3788号民事裁
定书等材料。原告起诉要求判令：被告支付原告
付款89904.43元及违约金20093元（以89904.43
元为基数按日利率万分之五自2021年4月15日计
算至起诉之日止）。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
内来本院民一庭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9月15日9时00分在本
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6民初1967号

龚锦阳(公民身份号码：4415811999****
3778)：原告赵婧婍与被告龚锦阳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
达（2022）浙0206民初196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
下：被告龚锦阳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返还原
告赵婧婍借款人民币49331元，并以49331元为基
数，支付自2022年4月25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的
利息，按照一年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
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付。如被告未按本判决
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及相关司法解释
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
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
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
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本案受理费1033元，公告费
650元，由被告龚锦阳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30日内来本院小港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6民初2270号

林国栋（3426221989****8194）：本院受理原
告石丙开与被告林国栋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
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206民初
227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林国栋应于本
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原告石丙开支付
劳务报酬86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
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二百六十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
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
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
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
期间）。本案受理费50元，公告费650元，均由被告
林国栋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
院小港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3民初1467号

陈正洋：本院受理原告代巧娟诉被告陈正洋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浙
0213民初146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陈正
洋在本判决生效后三日内支付给原告代巧娟货款
16380元，并支付自2022年4月2日起按货款16380
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
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款清之日的利息。案件受
理费210元，由被告陈正洋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
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3民初1930号

谭淑兰：本院受理原告刘铁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诉讼文书，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
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一卡一表、诉
讼风险提示书、外网查询告知书、（2022）浙0213民
初1930号民事裁定书。原告诉请：1、判令被告立
即归还借款50000元正。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
担。裁定内容：本案转为普通程序，由审判员独任
审理。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
内。本案将于2022年9月21日9时在本院第五审
判庭公开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开庭审理。逾期本院
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91民初598号

王明丽（公民身份号码 4114211993****
2161）、蒋辉举（4114211991****2037）：本院受理
原告宁波新裕可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与被告蒋金
举、王明丽、蒋辉举追偿权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送达（2022）浙0291民初598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宁波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4067号

宋玉峰：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与你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浙0282民初
4067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
内来本院民四庭领取民事判决书、不履行裁判法律后
果告知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6283号

朱芳付、田翠兰：本院受理原告慈溪市千朵菡服
装厂与朱芳付、田翠兰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
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副本及开庭传票、风险告知书、
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外网查询告知书、当事人权利
义务告知书、参加诉讼通知书、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
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2022年9月
30日9时00分在本院浒山法庭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4815号

邓勇：本院受理原告冯青霞与被告邓勇装饰装
修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2）浙0282民初481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
下：一、原、被告于2021年6月1日签订的《装饰工程
合同书》已于2021年7月9日解除；二、被告邓勇返还
原告冯青霞装修款40730元，并支付自2021年7月
18日起至款项清偿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
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三、被
告邓勇赔偿原告冯青霞租金及物业费损失8782元；
上述第二、三项给付义务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
内履行。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民事审判一庭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6647号

漆春华：本院受理原告慈溪市白沙路周科服装
辅料店诉被告漆春华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以
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相关诉讼文书，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
书、廉政监督跟踪卡、诉讼须知、当事人诉讼权利
义务告知书、开庭传票、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逾期未答辩、举证的，视为放弃相关权
利。本案定于2022年9月21日下午14时45分在
慈溪市人民法院第六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不出庭
的，将依法缺席判决。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5536号

韦东明：本院受理的原告王安海诉你非机动车
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2）浙0282民初5536号民事判决书。判
决确定：被告韦东明赔偿原告王安海医疗费、误工
费、交通费、电动自行车损失等各项损失共计6800
元，款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履行，款项付至：
户名王安海，开户行：慈溪农村商业银行白沙路支
行，账号：6228580299018403276；驳回原告王安海
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
付金钱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六十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
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30元，由被告韦东明负担
50元，原告王安海负担80元，均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
内交纳本院。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向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7127号

李银山:本院受理原告厉善康诉被告李银山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中，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跟踪卡、民商事案
件诉讼须知、自动履行告知书、民事裁定书。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
内和30日内，并定于2022年10月11日上午9：00在
本院范市人民法庭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6933号

金允富、王海华：本院已受理原告施秀琴诉你们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本院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
须知、诉讼风险告知书、当事人权利义务告知书、外
网查询告知书、廉政监督卡、民事裁定书（简易转普
通）及开庭传票。原告起诉要求：1.判令二被告立即
归还原告借款800000元及相应的利息损失；2.判令
二被告承担原告的律师费20000元、财产保全担保
金1000元；3.若二被告不履行上述债务，原告有权就
被告金允富提供的抵押物（宁波杭州湾新区金瑞豪
庭11号楼2503室）拍卖、变卖、折价后的所得价款中
优先受偿；4.本案诉讼费用由两被告承担。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9
月15日上午9时在本院浒山法庭第一审判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25民初3752号

广东省东莞市东城街道莞樟路东城段183号
2栋202室车技坊（东莞）汽车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900MA51BC0C8F）/
广东省佛山市高明区荷城街道永华街36号3座
1 梯 402 室 罗 文 胜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630105196804120633）：本院受理原告周振与被
告车技坊（东莞）汽车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罗文胜建
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请：一、判令二被
告共同连带向原告支付剩余工程款 288000元及支
付资金占用损失，资金占用损失按全国银行间同业
拆借中心公布的市场利率从2021年3月1日起暂计
至2022年4月30日计 17000元，以后另计直至实
际付清之日止。二、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
车技坊（东莞）汽车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
人罗文胜下落不明，无法向你们直接送达，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规定，向你
们公告送达（2022）浙0225民初3752号开庭传票、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等。自本公
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限和举证
期限均为公告期限届满之日起15日内。本案定于
2022年9月19日下午14时30分在象山县人民法
院第十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审理。 象山县人民法院
（2022）浙0281民初4614号

陈洪波:原告黄雅仙诉被告陈洪波、丰桔出行（北
京）科技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
案，本院已立案受理。因你下落不明、无法送达，现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
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变更诉讼请求申
请书、证据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民事裁定书（简转普）、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廉
政监督卡等有关文书。原告变更后诉请：1、判令被
告一、被告二共同赔付原告各项损失共计175597.93
元；2、依法判令被告三对上述费用在交强险和商业
三者险内优先赔偿，精神抚慰金在交强险内优先赔
付；3、本案诉讼费由三被告共同承担。自发出本公
告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
满后十五日内。本院定于2022年9月23日09时00
分在本院第十号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
判决。 余姚市人民法院


